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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免还助学贷款资助对象为部属高校到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

地区基层单位就业的毕业生贷款本息由中央财政代偿，资助

人数不超当年学校毕业生贷款人数的5% 今后，中央部属高校

毕业生到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指县级以下机

关、企事业单位和艰苦地区的艰苦行业）就业，服务期在3年

以上（含3年）的，其在校学习期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本金及

其全部偿还之前产生的利息将由中央财政代为偿还，财政部

和教育部为此联合颁布了《高等学校毕业生国家助学贷款代

偿资助暂行办法》（以下简称《代偿办法》）。这是记者从

今天在教育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的。 教育部财务司巡

视员、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崔邦焱介绍说，国家对获

得国家助学贷款代偿资助的高校毕业生采取逐年代偿资助的

办法，毕业后第一年和第二年各代偿助学贷款本息的30%，

第三年代偿本息的40％，3年代偿资助完毕。每人代偿资助总

额以该毕业生在校学习期间实际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本金及

其全部偿还之前产生的利息为限。每所学校每年上报的代偿

资助学生人数原则上不超过当年高校毕业获得国家助学贷款

学生人数的5%，农林、水利、地质、矿产、石油、师范、民

族、航海等专业学生占在校生比例较大的高校可适当提高比

例，但不得高于8%。 高校毕业生如何申请代偿资助政策？崔

邦焱说，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在办理离校手续时向学校递

交《国家助学贷款代偿资助申请表》和毕业生本人、就业单



位与学校三方签署的到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服

务3年以上的就业协议。高校根据上述材料，审查申请资格，

将符合条件的毕业生相关材料集中报送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

心审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在一个月内将审批确定的获

得国家助学贷款代偿资助资格的学生名单通知给有关高校及

国家助学贷款经办银行，同时将有关审批文件报教育部、财

政部备案。 如果享受代偿政策的毕业生，服务年限未满3年

，提前离开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该怎么办？

按照代偿资助的管理办法规定，将由毕业生本人负责偿还全

部的国家助学贷款本息。当然，因正常调动、提拔、工作需

要换岗而离开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的除外。 对

于违约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单位人事部门应要求其及时向办

理代偿资助的原高校申请取消国家助学贷款代偿资助资格，

并与银行重新签订还款计划书，改由毕业生本人负责偿还全

部国家助学贷款本息。就业单位应当将有关情况及时通报给

高校，并凭毕业生重新签订的还款计划书为其办理离职手续

。高校应将有关情况及时通知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和国家

助学贷款经办银行，并将毕业生返还的资金及时上交全国学

生资助管理中心。 而对于不及时向高校提出取消国家助学贷

款代偿资助资格申请、不与银行重新签订还款计划书、提前

离岗的高校毕业生，一律视为严重违约，国家助学贷款经办

银行要将其不良信用记录及时录入国家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

据库。 据崔邦焱介绍，《代偿办法》中明确提出，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要参照办法规定的原则，制定吸引和鼓励高校

毕业生面向本辖区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就业的国家助学贷

款代偿资助办法。目前，辽宁、山东等省份已经出台政策落



实了这一规定。 新闻链接 西部地区是指西藏、内蒙古、广西

、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

疆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湖南湘西、湖北恩施、吉

林延边自治州，海南省原黎族苗族自治州所辖市县中的6个民

族自治县（陵水县、保亭县、琼中县、乐东县、白沙县、昌

江县）以及东方市、五指山市的县级人民政府驻地以下地区

（不含县级人民政府驻地）。 艰苦边远地区是指除上述地区

外，国务院规定的艰苦边远地区的县级人民政府驻地以下地

区。 基层单位是指以上地区县级以下机关、企事业单位，包

括乡（镇）政府机关、农村中小学、国有农（牧、林）场、

水电施工基地，农业技术推广站，畜牧兽医站，乡镇卫生院

，计划生育服务站，乡镇文化站等以及地处艰苦地区的气象

、地震、地质、煤炭、石油、核工业等中央单位艰苦行业生

产第一线。 地方相关政策 辽宁省：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

厅印发的《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实施

意见》规定：到辽宁省贫困县所属乡镇、村工作，且服务期

满两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其在校期间审领的国家助学贷款

利息按高校隶属关系由同级财政负担，本金由省财政和服务

地所在市、县财政按4：4：2的比例代为偿还。 山东省：省委

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

面向基层就业的实施意见》规定：自2006年起，对毕业后自

愿到山东省30个经济欠发达县艰苦行业工作的高校毕业生，

服务年限达5年以上的，其在校期间的国家助学贷款本息由财

政代为偿还。代偿所需资金由省、市、县（市、区）财政按5

：3：2的比例负担。摘自《中国教育报》2006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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